
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氧化镁
冻干粉专利侵权案案例分析

撰写人：周振巍



涉案专利介绍

被诉侵权产品“注射用

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
镁”，同样为注射用针

剂，性状为白色或类
白色冻干块状物或粉
末，冻干粉的主要成
分为三磷酸腺苷二钠
和氯化镁，规格为三
磷酸腺苷二钠100毫克、
氯化镁32毫克，但被

诉侵权产品在制备过
程中加入了两种辅料，
即精氨酸和碳酸氢钠。

申请文本

授权文本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
诉人、原被申请人）：山西振东
泰盛制药有限公司（原山西泰盛
制药有限公司）、山东特利尔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医药分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
诉人、原申请再审人）：胡小泉



案情介绍

2004年7月21日专利权人递交涉案专利申请

2006年11月15日涉案专利授权公告

2005年3月23日涉案专利申请文件公开

2008年6月24日山东省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侵权成立（2008年1月14日受理）

2009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一审判决*（2008年？月？日受理）

2008年11月19日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2007年10月17日提出）

2009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维持无效决定

2005年12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被控侵权产品的新药注册

2009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2010年10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和无效决定（2010年2月21日受理）

2011年5月10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再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2011年9月7日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涉案专利权有效（2010年12月7日提出）

2012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一审和二审判决判定侵权不成立（2011年12月8日提审）

2005年4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涉案专利产品的新药注册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律适用错误



再审观点

根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利
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和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本案中，涉
案专利属于化学领域的组合物专利，权利要求2采用了“由……组成”这
一措词对组合物的组分进行限定。参照2001年版《审查指南》第二部
分第十章“关于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中第3.2.1节的
规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属于组合物封闭式权利要求。在专利侵权

诉讼程序中确定组合物封闭式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应当参照《审
查指南》的相关规定，即，组合物封闭式权利要求表示要求保护的组
合物仅由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组分组成，没有别的组分，但可以带有杂
质，该杂质只允许以通常的含量存在。因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要
求保护的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氧化镁冻干粉针剂中，仅由三磷酸腺
苷二钠与氧化镁组成，除可能具有通常含量的杂质外，别无其他组分。



相关知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
二、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侵权判定
（二）相同侵权
38、对于组合物的封闭式权利要求，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在包含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技术特征的，则不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但是，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
新增加的技术特征对组合物的性质和技术效果未产生实质性影响或该特征属于不可避免的常
规数量杂质的情况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
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
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
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思考

专利法实施细则（2002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
术特征。

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 修订）第五十条第二款

申请人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的，应
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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